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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金融服务指南

办理事项：申请加入天津金融城域网
业务类别：金融科技类        
办理部门：科技处
联系电话： 022-23209245、022-23209921

一、办理事项概述
天津金融城域网是指用来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与天津市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之间交换特定信息的计算机通信网络。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作为网络核心与各联网金融机构连接，联网金融机构作为网络参与者申请连接到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加入天津金融城域网。
二、适用金融机构范围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或人民银行制度规定必须接入天津金融城域网开展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级和分行级）、小微金融机构（中型、小型、微型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可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主动申请接入城域网。
三、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天津金融城域网入网管理办法>和<天津金融城域网小微机构金融专网管理细则>的通知》（津银发〔2017〕22号）
四、办理程序
（一）提交申请材料目录
1.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材料目录
（1）金融城域网入网资格申请表（后附）；
（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通知书（复印件）；
（3）金融城域网接入技术方案；
（4）金融许可证或监（主）管单位批准成立（开业）文件（复印件）；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小微机构申请材料目录
（1）天津金融城域网小微机构金融专网接入申请表（后附）； 
（2）人民银行业务系统准入许可文件，即人民银行业务部门准许接入访问相关业务系统的批复或说明文件（复印件）；
（3）金融城域网接入技术方案；
（4）机构委托相关人员经办金融城域网接入事项的委托书；
（5）金融许可证或监（主）管单位批准成立（开业）文件（复印件）；
（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资质文件。
（二）办理程序
1.提交申请。申请机构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2.书面审核。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收到申请材料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书面审核并反馈审核结果。
[bookmark: _GoBack]3.网络连通性测试。申请材料审核合格后，申请机构应按照相关要求筹建接入网络（含申请开通运营商通信线路）并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提交金融城域网入网连通申请表（后附）。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收到入网连通申请后，应根据需要实地核查该联网机构是否满足各项入网要求，对于符合入网要求的，在5个工作日内开通网络。
（三）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左右
（四）办理时间
工作日办公时间8：30-17:00
（五）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编号：              

金融城域网入网资格申请表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开业时间
	

	入网需求
	已获准使用***系统/按***文件或制度要求，需通过金融城域网访问***系统报送信息

	接入方式
	□  直接接入           □  小微接入平台

	接入线路
	运营商
	线路类型
	带宽
	专线号
	主/备

	
	
	
	
	
	

	
	
	
	
	
	

	联网地址1
	

	联网地址2
	

	运维部门
	

	联系人1
(运维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2
(运维人员)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以上情况属实，本单位同意接受并严格遵守金融城域网相关制度。


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申请单位填写，以下内容由审批单位填写

	人民银行
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入网需求”一栏中“***”指经人民银行核准使用的信息系统名称或者某一法律、法规、制度或文件的名称。
2. “运维部门”一栏填写本单位负责接入金融城域网的线路及设备运行维护的部门。
3.“接入方式”一栏，银行、政府机关以及访问资金交易类业务的机构应选择直接接入的方式，其他机构可选择小微接入平台接入。
4.“联网地址”一栏填写本单位接入线路所在机房的物理地址，有几条线路填几个地址。
5.“联系人1”和“联系人2”两栏所有联系信息须填写完整。
6. 除此表外，入网资格申请材料还应包括以下几项：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金融业机构信息年度验证合格通知书（复印件），或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通知书（复印件）；
（2）人民银行业务系统准入许可文件（复印件）；
（3）金融城域网接入技术方案；
（4）金融许可证或监（主）管单位批准成立（开业）文件（复印件）；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6）其他相关材料。
7.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如有备注请另附页说明。















                                  编号：     
天津金融城域网小微机构金融专网接入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金融机构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网络接入地点
	（请注明本单位连接天津人行网络实际接入地点）

	联网类型
	

	业务系统
	（请注明所需访问的业务系统名称并在本申请表后附上该业务系统的接入许可材料。）

	使用终端
	（请注明接入天津金融城域网计算机的数量及类型。）

	网络结构
	（请说明本单位内部网络与天津人行金融城域网连接的方式，并本申请表后附上网络拓扑图。如不与本单位内部网络连接请注明独立使用）

	安全措施
	（请说明本单位连接天津人行金融城域网的安全保证措施，包括身份认证设备选择子网、防病毒、操作系统补丁升级及其他安全保障措施）

	申请日期
	
	申请人签字
	（签字，单位盖章）

	其他说明
	（如有其他问题请说明）

	审批签字
	

	经办人签字
	



备注：
除此表外，入网资格申请材料还应包括以下几项：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金融业机构信息年度验证合格通知书（复印件），或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通知书（复印件）；
2.人民银行业务系统准入许可文件（复印件）；
3.金融城域网接入详细技术方案；
4.机构委托相关人员经办金融城域网接入事项的委托书；
5.金融许可证或监（主）管单位批准成立（开业）文件（复印件）；
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资质文件；
7.其他相关材料。
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如有备注请另附页说明。





















                                    编号：              

金融城域网入网连通申请表

	单位名称
	


	接入方式
	□  直接接入           □  小微接入平台

	联网地址1
	

	联网地址2
	

	



以上情况属实，本单位金融城域网接入网络已筹建完毕，已做好网络连通工作的技术与组织管理准备工作，特此提出连通申请。










经办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